内部资料音像制品、电子出版物准录证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川音像非卖品[200  ]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川电子出版物非卖品[200  ]   号

	出版物名  称
	
	出版时间
	

	申 请

单 位
	
	集数
	
	片长
	

	制 作

单 位
	
	载体

形式
	
	复制数量
	

	复 制

单 位
	

	内

容

简

介


	

	发 送

对 象
	

	申 请

单 位

意 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
	初

审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复

审

意

见


	签字：

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新闻

出版

行政

管理

部门

意见


	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

1.报表时应附小样、盒封设计样稿。

2.应在盒封和光盘的显著位置刊印出准录证批准文号“川间像非卖品[   ]   号”

或“川电子出版物非卖品[   ]   号”以及“及部资料、非卖品、宣传品、赠送品”等字样。

3.出版后10日内,向四川省新闻出版局音像电子出版管理处缴送样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印制

